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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关于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 

 

风险提示： 

1、本协议所涉及的投资项目尚未完成可行性研究，尚需上报政府相关主管

部门进行立项审批或备案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等程序，相关项目能否获得批准、

何时获得批准、投资所涉及到的规模、建设周期等包括但不限于此的各事项均存

在不确定性。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,对该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披

露，并根据项目投资规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，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。  

2、由于不可抗力或上级政策的调整，致使本协议无法履行，双方可以协商

签订补充协议或解除本协议。  

3、本协议所涉及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

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 

一、概述 

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者“乙方”）于 2017年 8

月 9 日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华罗庚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金坛管委

会”或者“甲方”）签订了《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公司拟在金坛华罗庚

科技产业园投资建设“飞荣达科技园”，并通过发起设立的全资子公司“飞荣达科

技（江苏）有限公司”（暂定名，以企业登记核准名称为准）具体实施“飞荣达

高导材料项目”，该项目主要从事电磁屏蔽材料、导热材料、吸波材料等高导材

料及其器件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等业务。 

金坛华罗庚科技产业园位于常州市金坛经济开发区内，规划总占地面积15.8

平方公里。该产业园以新材料和智能装备制造为主要产业发展方向，积极推进“产、

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

学、研、金”合作一体化，建立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、人才引进培育基地和科

技金融发展中心，使之成为高标准的科技企业孵化器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。  

二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项目实施公司设立：自协议签订生效后的一个月内，飞荣达在华科园内

发起设立全资子公司—飞荣达科技（江苏）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企业登记核准

名称为准），注册资本1亿元，负责飞荣达高导材料项目的实施。 

2、用地面积：项目规划占地面积约520亩，四至范围为：东至云湖路、北至

金龙大道、西至水北路、南至华业路，容积率不低于1.2、建筑密度不低于45%。 

3、土地出让：甲方将以“招拍挂”的形式向乙方出让土地约520亩（以实际

出让的土地面积为准），最终土地成交金额以挂牌成交价为准，使用年限为国家

规定的年限，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。 

待后续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后，公司将以公告的形式进一步披

露土地具体地理位置及其他相关信息。  

三、本次合作协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合作加大了公司对长三角地区的市场开拓力度，有效集约整合销售资源，

增强公司研发、生产及销售流程的运营管理效率，也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

能力和盈利能力，为实现公司长期、持续、稳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。  

该项目建成后有助于公司更好地利用长三角优秀的行业研发、技术资源和优

越的地理位置，进一步推动公司生产基地的区域合理布局。 

四、存在的风险 

（1）根据项目后续的投资规模及进展，公司将按照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

范性制度文件的规定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，并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或变化情

况及时履行相关的披露义务。项目能否获得批准、何时获得批准以及能否顺利实

施存在不确定性。  

（2）本协议所述的拟投资项目尚未进行立项审批、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，该

项目用地尚未进入出让程序，该项目涉及的用地面积、土地款、项目计划进程、

公司能否最终竞买取得土地均存在不确定性。  



（3）本次签订的合作协议涉及的项目实施周期、具体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

存在不确定性，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。  

综上所述，本次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具有一定不确定性和风险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金坛华罗庚科技产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的《合作协议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飞荣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8月9日 




